
  

國立中正大學工學院教師升等研究或研發成果審查意見表 

審查類別：產學應用研究 

壹、升等教師基本資料 

姓   名  系   所  

現   職  擬升等等級  

代表作名稱 出版(發表)時間 

是否 

合著 

如屬合

著，是否

為第一

作者 

是 否 是 否 

 

 

 

 

     

主要學歷： 

 

 

 

專長相關之經歷： 
 
 
 
 
 

博士論文題目： 
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姓名： 

歷次送審各級教師資格之代表作名稱 

書名（篇名） 審定年月 送審等級 是否

通過 

    

    

附件（申請人個人基本資料、教師升等送審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目錄一覽表、代

表作(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代表作之自我評述、參考作(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參

考資料、合著證明、其它研究或研發成果之自我評述等） 



  

貳、審查表 
審查項目 評述結果 

1.代表作之研發理

念與學理基礎

(研發或創作理

念之創新與所依

據之基本學理) 

請述明理由： 
 
 
 
 
 
 
 
 

2.代表作之主題內

容與方法技巧

(包括研發或創

作主題之詳細內

容、分析推理、

技術創新或突

破、採用之方法

或技巧之說明

等) 

請述明理由： 
 
 
 
 
 
 
 
 
 

3.代表作之成果貢

獻 (研發或創作

成果之創新性、

可行性、前瞻性

或重要性，在實

務應用上之價值

及在該專業或產

業之具體貢獻) 

請述明理由： 
 
 
 
 
 
 
 
 

4.申請人申請升等

之代表作、參考

作(取得前一等

級教師資格後)

研究或研發成果

在質方面之水準 

請述明理由： 
 
 
 
 
 
 
 
 
 



  

審查項目 評述結果 
5.申請人申請升等

之代表作、參考

作(取得前一等

級教師資格後)

研究或研發成果

在量方面之水準 
（不含博士論文所

發表之成果） 

請述明理由： 
 
 
 
 
 
 
 

6.研究或研發方法

之一貫性與研究

或研發成果之整

體性 

請述明理由： 
 
 
 
 
 
 
 
 

7.總評（請勾選並於下欄中詳述意見） 
您認為申請人在同領域同級教師的研究表現如何? 本案及格底線為「佳」以上，本人評定本件為: 
□及格 (若勾選及格，請務必再勾選極優、優或佳之選項) 

□ 極優  (前 10%，12.50 分) 
□ 優    (前 11-20%，10.83 分) 
□ 佳    (前 21-30%，9.00 分) 

□不及格 (若勾選不及格，請務必再勾選普通、尚可或差之選項) 
□ 普通  (前 31-40%，6.33 分) 
□ 尚可  (前 41-50%，4.17 分) 
□ 差    (其他，0 分) 

 

備註： 
(1) 本校教師升等研究成績係由（i）6位著作外審審查委員之評分(占75%)，及（ii）五年內委

託研究計畫、獎項及其他學術成績(占25%)計算而成。詳細計算方式，請參考所附之表件。 
(2) 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18條規定，外審委員6人，外審成績經外審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含）審查評定為「佳」以上者為及格。 
(3) 升等著作審查成績通過標準：申請升等教授者其6位外審總成績應達62.08分(含)以上；申

請升等副教授者其6位外審總成績應達58.33分(含)以上。 
升等申請案外審成績經外審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審查評定為佳以上者為及格，並達本

院教師升等評分細則評分標準為合格。 



  

審查項目 評述結果 
審查意見總評（請以文字敘述） 
 
 
 
 
 
 
 
 
審查人簽名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敬請於   年   月   日前密封寄回 


	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姓名：

